
新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新人社〔2022〕22 号

新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实施《不予处罚事项清单》《从轻处罚

事项清单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局机关各科室，局属各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的重要

指示精神，落实省、市关于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部署要求，

推进包容审慎监管，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，推动全市经

济高质量发展，市局按照《新乡市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

室关于推行“四张清单”制度推进包容审慎监管工作的通知》要

求，制定了我局《不予处罚事项清单》《从轻处罚事项清单》，

现印发给大家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各单位要加强对清单案件的

— 1 —



收集、整理，及时报局法规科。

联系电话：3696600

邮 箱：xxszcfgk@163.com

附件：1. 不予处罚事项清单

2. 从轻处罚事项清单

2022 年 5 月 31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（联系单位：政策法规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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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1

新
乡
市
人
力
资
源
和
社
会
保
障
局
不
予
处
罚
事
项
清
单

序 号
处

罚
事

项
名

称
不

予
处

罚
的

情
形

不
予

处
罚

的
依

据
配

套
监

管
措

施

1
用
人

单
位
发

布
虚

假
招
聘

广
告

违
法

程
度
轻

微
，
及

时

改
正

的

《
河

南
省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行
政

处
罚

裁
量

标
准
（

20
21

年
本

）
》
第

4
项

：

《
就

业
服
务

与
就
业

管
理
规

定
》
（

劳
动

社
会
保

障
部
令

第
28

号
）

第
67

条

用
人

单
位
发

布
虚
假

招
聘
广

告
、
招
用

无
合
法

身
份
证

件
的
人

员
、
以
招

用
人
员

为
名

牟
取
不

正
当
利

益
或
进

行
其
他

违
法

活
动
的
，

由
劳

动
保
障

行
政

部
门
责

令
改

正
，
并

可
处
以

一
千
元

以
下
的

罚
款
。
违

法
程

度
轻

微
，

及
时

改
正

的
，

不
予

罚
款
。

预
先

提
示
、

违
法
行

为
预

警
、
说
服

教
育
、
行

政
建
议
、

行
政

指
导
、
行
政

约
谈
、
行

政
回

访
等
柔

性
执
法

方
式
。

2
用
人

单
位
招

用
无

合
法
身

份
证

件
的
人

员

违
法

程
度
轻

微
，
及

时

改
正

的

《
河

南
省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行
政

处
罚

裁
量

标
准
（

20
21

年
本

）
》
第

4
项

：

《
就

业
服
务

与
就
业

管
理
规

定
》
（

劳
动

社
会
保

障
部
令

第
28

号
）

第
67

条

用
人

单
位
发

布
虚
假

招
聘
广

告
、
招
用

无
合
法

身
份
证

件
的
人

员
、
以
招

用
人
员

为
名

牟
取
不

正
当
利

益
或
进

行
其
他

违
法

活
动
的
，

由
劳

动
保
障

行
政

部
门
责

令
改

正
，
并

可
处
以

一
千
元

以
下
的

罚
款
。
违

法
程

度
轻

微
，

及
时

改
正

的
，

不
予

罚
款
。

预
先

提
示
、

违
法
行

为
预

警
、
说
服

教
育
、
行

政
建
议
、

行
政

指
导
、
行
政

约
谈
、
行

政
回

访
等
柔

性
执
法

方
式
。

3

用
人

单
位
以

招
用

人
员
为

名
牟

取
不
正

当
利

益
或
进

行
其

他
违
法

活
动

违
法

程
度
轻

微
，
及

时

改
正

的

《
河

南
省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行
政

处
罚

裁
量

标
准
（

20
21

年
本

）
》
第

4
项

：

《
就

业
服
务

与
就
业

管
理
规

定
》
（

劳
动

社
会
保

障
部
令

第
28

号
）

第
67

条

用
人

单
位
发

布
虚
假

招
聘
广

告
、
招
用

无
合
法

身
份
证

件
的
人

员
、
以
招

用
人
员

为
名

牟
取
不

正
当
利

益
或
进

行
其
他

违
法

活
动
的
，

由
劳

动
保
障

行
政

部
门
责

令
改

正
，
并

可
处
以

一
千
元

以
下
的

罚
款
。
违

法
程

度
轻

微
，

及
时

改
正

的
，

不
予

罚
款
。

预
先

提
示
、

违
法
行

为
预

警
、
说
服

教
育
、
行

政
建
议
、

行
政

指
导
、
行
政

约
谈
、
行

政
回

访
等
柔

性
执
法

方
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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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处

罚
事

项
名

称
不

予
处

罚
的

情
形

不
予

处
罚

的
依

据
配

套
监

管
措

施

4

用
人

单
位
违

法
在

国
家
法

律
、

行
政
法

规
和

国
务
院

卫
生

行
政
部

门
规

定
禁
止

乙
肝

病
原
携

带
者

从
事
的

工
作

岗
位
以

外
招

用
人
员

时
，

将
乙
肝

病
毒

血
清
学

指
标

作
为
体

检
标

准

违
法

程
度
轻

微
，
及

时

改
正

的

《
河

南
省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行
政

处
罚

裁
量

标
准
（

20
21

年
本

）
》
第

5
项

：

《
就

业
服
务

与
就
业

管
理
规

定
》（

劳
动

社
会
保

障
部
令

第
28

号
）

第
68

条
：

用
人

单
位
违

法
在
国

家
法
律
、
行

政
法
规
和

国
务
院

卫
生
行

政
部
门

规
定

禁
止
乙

肝
病

原
携
带

者
从
事

的
工
作

岗
位
以

外
招

用
人
员

时
，
将

乙
肝
病
毒

血
清
学

指
标

作
为

体
检
标

准
的
，

由
劳

动
保
障

行
政

部
门
责

令
改
正
，

并
可
处

以
一
千

元
以

下
的

罚
款
。
违

法
程

度
轻

微
，

及
时

改
正

的
，

不
予

罚
款

。

预
先

提
示
、

违
法
行

为
预

警
、
说
服

教
育
、
行

政
建
议
、

行
政

指
导
、
行
政

约
谈
、
行

政
回

访
等
柔

性
执
法

方
式
。

5

职
业

中
介
机

构
未

明
示
职

业
中

介
许
可

证
、
监

督
电

话

违
法

程
度
轻

微
，
及

时

改
正

的

《
河

南
省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行
政

处
罚

裁
量

标
准
（

20
21

年
本

）
》
第

6
项

：

《
就

业
服
务

与
就
业

管
理
规

定
》
（

劳
动

社
会
保

障
部
令

第
28

号
）
第

71
条

：

职
业

中
介
机

构
未
明

示
职
业

中
介
许

可
证

、
监
督

电
话
的

由
劳

动
保
障

行
政
部

门
责

令
改
正

，
并
可

处
以
一

千
元
以

下
的

罚
款
。
违

法
程

度
轻

微
，

及
时

改
正

的
，

不
予

罚
款
。

预
先

提
示
、

违
法
行

为
预

警
、
说
服

教
育
、
行

政
建
议
、

行
政

指
导
、
行
政

约
谈
、
行

政
回

访
等
柔

性
执
法

方
式
。

6

职
业

中
介
机

构
未

建
立
服

务
台

账
，
或

虽
建

立
服
务

台
账

但
未
记

录
服

务
对

象
、

服
务
过

程
、
服

务
结

果
和

收
费
情

况
的

违
法

程
度
轻

微
，
及

时

改
正

的

《
河

南
省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行
政

处
罚

裁
量

标
准
（

20
21

年
本

）
》
第

7
项

：

《
就

业
服
务

与
就
业

管
理
规

定
》（

劳
动

社
会
保

障
部
令

第
28

号
）

第
72

条
：

职
业

中
介
机

构
未
建

立
服
务

台
账
，

或
虽

建
立
服

务
台
账
但

未
记
录

服
务
对

象
、

服
务

过
程
、
服
务

结
果
和

收
费
情

况
的
，
由
劳

动
保
障

行
政

部
门
责

令
改
正
，
并

可
处

以
一
千

元
以
下

的
罚
款

。
违

法
程

度
轻

微
，

及
时

改
正

的
，

不
予

罚
款

。

预
先

提
示
、

违
法
行

为
预

警
、
说
服

教
育
、
行

政
建
议
、

行
政

指
导
、
行
政

约
谈
、
行

政
回

访
等
柔

性
执
法

方
式
。

7

职
业

中
介
机

构
在

职
业
中

介
服

务
不
成

功
后

未
向
劳

动
者

退
还
所

收
取

的
中
介

服
务

费

违
法

程
度
轻

微
，
及

时

改
正

的

《
河

南
省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行
政

处
罚

裁
量

标
准
（

20
21

年
本

）
》
第

8
项

：

《
就

业
服
务

与
就
业

管
理
规

定
》（

劳
动

社
会

保
障
部
令

第
28

号
）

第
73

条
：

职
业

中
介
机

构
在
职

业
中
介

服
务
不

成
功

后
未
向

劳
动
者
退

还
所
收

取
的
中

介

服
务

费
的
，
由
劳

动
保
障

行
政

部
门
责

令
改
正
，
并
可

处
以
一

千
元
以

下
的

罚
款
。

违
法

程
度

轻
微

，
及

时
改

正
的

，
不

予
罚

款
。

预
先

提
示
、

违
法
行

为
预

警
、
说
服

教
育
、
行

政
建
议
、

行
政

指
导
、
行
政

约
谈
、
行

政
回

访
等
柔

性
执
法

方
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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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处

罚
事

项
名

称
不

予
处

罚
的

情
形

不
予

处
罚

的
依

据
配

套
监

管
措

施

8

职
业

中
介
机

构
发

布
的
就

业
信

息
中
包

含
歧

视
性
内

容
、

为
无
合

法
身

份
证
件

的
劳

动
者
提

供
中

介
服

务
、

以
暴
力
、

胁
迫

、
欺

诈
等

方
式
进

行
职

业
中
介

活
动

、
超
出

核
准

的
业
务

范
围

经
营

违
法

程
度
轻

微
，
没

有

违
法

所
得
，

经
责
令

改

正
按

时
改
正

的

《
河

南
省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行
政

处
罚

裁
量

标
准
（

20
21

年
本

）
》
第

9
项

：

《
就

业
服
务

与
就
业

管
理
规

定
》（

劳
动

社
会
保

障
部
令

第
28

号
）

第
74

条
：

职
业

中
介
机

构
发
布

的
就
业

信
息
中

包
含

歧
视
性

内
容
、
为
无

合
法
身

份
证

件
的

劳
动

者
提
供

中
介
服

务
、
以

暴
力
、

胁
迫

、
欺
诈

等
方
式
进

行
职
业

中
介
活

动
、

超
出

核
准
的

业
务
范

围
经
营

的
由
劳

动
保
障

行
政
部

门
责

令
改
正

，
没
有
违

法

所
得

的
，
可

处
以
一

万
元
以

下
的
罚

款
；

有
违
法

所
得
的
，

可
处

以
不
超

过
违

法
所

得
三
倍

的
罚
款

，
但
最

高
不
得

超
过

三
万
元
。
违

法
程

度
轻

微
，

没
有

违

法
所

得
，

经
责

令
改

正
按

时
改

正
的

，
不

予
罚

款
。

预
先

提
示
、

违
法
行

为
预

警
、
说
服

教
育
、
行

政
建
议
、

行
政

指
导
、
行
政

约
谈
、
行

政
回

访
等
柔

性
执
法

方
式
。

9
用
人

单
位
未

及
时

为
劳
动

者
办

理
就
业

登
记

手
续

违
法

程
度
轻

微
，
及

时

改
正

的

《
河

南
省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行
政

处
罚

裁
量

标
准
（

20
21

年
本

）
》
第

10
项

：

《
就

业
服
务

与
就
业

管
理
规

定
》（

劳
动

社
会

保
障
部
令

第
28

号
）
第

75
条

用

人
单

位
未
及

时
为
劳

动
者
办

理
就
业

登
记

手
续
的

，
由

劳
动
保

障
行
政

部
门
责

令
改

正
，
并
可

处
以
一

千
元

以
下
的

罚
款
。
违

法
程

度
轻

微
，

及
时

改
正

的
，

不

予
罚

款
。

预
先

提
示
、

违
法
行

为
预

警
、
说
服

教
育
、
行

政
建
议
、

行
政

指
导
、
行
政

约
谈
、
行

政
回

访
等
柔

性
执
法

方
式
。

10

用
人

单
位
未

及
时

为
劳
动

者
办

理
就
业

失
业

登
记
手

续

违
法

程
度
轻

微
，
及

时

改
正

的

《
河

南
省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行
政

处
罚

裁
量

标
准
（

20
21

年
本

）
》
第

23
项

：

《
河

南
省
就

业
促
进

条
例
》
第

58
条
：

用
人

单
位
未

及
时

为
劳
动

者
办
理
就

业

失
业

登
记
手

续
的
，
由
人

力
资
源

行
政
部

门
责

令
限
期

改
正
；
拒

不
改
正
的
，
处

以
二

百
元
以

上
五
百

元
以
下

罚
款
。
违

法
程

度
轻

微
，

及
时

改
正

的
，

不
予

罚

款
。

预
先

提
示
、

违
法
行

为
预

警
、
说
服

教
育
、
行

政
建
议
、

行
政

指
导
、
行
政

约
谈
、
行

政
回

访
等
柔

性
执
法

方
式
。

说
明
：
配
套

监
管
措
施
主
要
是
指
法
律
风
险
防
控
预
先
提
示
、
违
法
行
为
预
警
、
说
服
教
育
、
行
政
建
议
、
行
政
指
导
、
行
政
约
谈
、
行
政
回
访
等

柔
性
执
法
方

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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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
2

新
乡
市
人
力
资
源
和
社
会
保
障
局
从
轻
处
罚
事
项
清
单

序 号
处

罚
事

项
名

称
从

轻
处

罚
的

情
形

从
轻

处
罚

的
依

据
配

套
监

管
措

施

1
未
经

依
法
审

批
，
面

向

社
会

开
展
职

业
培
训

的

违
法

程
度
轻

微
，
违
法

所

得
1
万
元

以
下
的

《
河

南
省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行
政

处
罚

裁
量

标
准
（
2
02

1
年

本
）
》
第

20
项

：

《
河

南
省
职

业
培
训

条
例

》
第

39
条
：

未
经

依
法
审

批
，
面

向
社
会

开
展
职

业

培
训

的
，
由

县
级
以

上
人

民
政
府

人
力
资
源

社
会
保

障
部
门

责
令
停

止
办

学
、
退

还
所

收
费
用

，
并
对

举
办

者
处
违

法
所
得
一

倍
以
上

三
倍
以

下
罚
款
。
违

法
程

度

轻
微
，

违
法

所
得

1
万

元
以

下
的

，
责

令
停

止
办

学
、

退
还

所
收

费
用

，
并

对

举
办

者
处

违
法

所
得

1
倍

罚
款
。

预
先

提
示
、

违
法
行

为
预
警
、

说
服

教
育
、
行

政
建
议
、
行
政

指
导

、
行
政

约
谈
、
行
政

回
访

等
柔

性
执
法

方
式
。

2

人
才

中
介
服

务
机
构

不

依
法

接
受
检

查
或
提

供

虚
假

材
料
，

不
按
规

定

办
理

许
可
证

变
更
等

手

续

违
法

程
度
轻

微
，
经
督

促

按
时

改
正
违

法
行
为

的

《
河

南
省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行
政

处
罚

裁
量

标
准
（
2
02

1
年

本
）
》
第

36
项

：

《
人

才
市
场

管
理
规

定
》

（
人
事

部
、
国
家

工
商
行

政
管

理
总
局

第
1
号

令
）
第

34
条

：
人

才
中
介

服
务
机

构
不

依
法
接

受
检
查
或

提
供
虚

假
材
料
，

不
按

规
定

办
理

许
可
证

变
更
等

手
续

的
，
由

县
级
以
上

政
府
人

事
行
政

部
门
予

以
警

告
，
可

并
处

10
00
0

元
以

下
罚

款
；
情
节

严
重
的

，
责
令

停
业
整

顿
，

有
违
法

所
得
的
，

没
收

违
法
所

得
，
并

可
以
处

不
超
过
违

法
所
得

3
倍
的

罚
款
，
但
最

高
不
得

超
过

30
00
0

元
。
违

法
程

度
轻

微
，

经
督

促
按

时
改

正
违

法
行

为
的
，
给

予
警

告
，
并

处
50

00
元

以
下

的
罚

款
。

预
先

提
示
、

违
法
行

为
预
警
、

说
服

教
育
、
行

政
建
议
、
行
政

指
导

、
行
政

约
谈
、
行
政

回
访

等
柔

性
执
法

方
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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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处

罚
事

项
名

称
从

轻
处

罚
的

情
形

从
轻

处
罚

的
依

据
配

套
监

管
措

施

3

用
人

单
位
以

民
族
、

性

别
、

宗
教
信

仰
为
由

拒

绝
聘

用
或
者

提
高
聘

用

标
准

的
，
招

聘
不
得

招

聘
人

员
的
，

以
及
项

应

聘
者

收
取
费

用
或
采

取

欺
诈

等
手
段

谋
取
非

法

利
益

的

违
法

程
度
轻

微
，
涉
及

应

聘
者

5
人
以

下
，
或

者

谋
取

非
法
利

益
20
00

元
以

下
的

《
河

南
省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行
政

处
罚

裁
量

标
准
（
2
02

1
年

本
）
》
第

39
项

：

《
人

才
市
场

管
理
规

定
》（

人
事

部
、
国

家
工
商

行
政
管
理

总
局
第

1
号

令
）
第

37

条
：

用
人
单

位
以
民

族
、

性
别
、

宗
教
信
仰

为
由
拒

绝
聘
用

或
者
提

高
聘

用
标
准

的
，

招
聘
不

得
招
聘

人
员

的
，
以

及
项
应
聘

者
收
取

费
用
或

采
取
欺

诈
等

手
段
谋

取
非

法
利
益

的
，
由

县
级

以
上
政

府
人
事
行

政
部
门

责
令
改

正
；
情

节
严
重

的
，

并
处

10
00
0

元
以

下
罚
款
。
违

法
程

度
轻

微
，

涉
及

应
聘

者
5

人
以

下
，
或

者

谋
取

非
法

利
益

20
00

元
以

下
的
，

处
30

00
元

以
下

罚
款

。

预
先

提
示
、

违
法
行

为
预
警
、

说
服

教
育
、
行

政
建
议
、
行
政

指
导

、
行
政

约
谈
、
行
政

回
访

等
柔

性
执
法

方
式
。

4
未
经

许
可
，

擅
自
经

营

劳
务

派
遣
业

务

违
法

程
度
轻

微
，
没
有

违

法
所

得
，
经
责

令
停
止

违

法
行

为
，
按

时
改
正

的

《
河

南
省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行
政

处
罚

裁
量

标
准
（
2
02

1
年

本
）
》
第

4
1
项

：

《
劳

动
合
同

法
》
第

92
条

第
1

款
：
未

经
许
可
，
擅
自

经
营
劳

务
派

遣
业
务

的
，

由
劳

动
行
政

部
门
责

令
停

止
违
法

行
为
，
没

收
违
法

所
得
，

并
处
违

法
所
得

一
倍

以
上

五
倍
以

下
的
罚

款
；

没
有
违

法
所
得
的

，
可
以

处
五
万

元
以
下

的
罚

款
。
违

法
程

度
轻

微
，
没

有
违

法
所

得
的
，
经

责
令

停
止

违
法

行
为

，
按

时
改

正
的

，
处

以
1
万

元
以

下
的

罚
款

。

预
先

提
示
、

违
法
行

为
预
警
、

说
服

教
育
、
行

政
建
议
、
行
政

指
导

、
行
政

约
谈
、
行
政

回
访

等
柔

性
执
法

方
式
。

5

用
人

单
位
以

担
保
或

者

其
他

名
义
向

劳
动
者

收

取
财

物
，
劳

动
者
依

法

解
除

或
终
止

劳
动
合

同
，

用
人
单

位
扣
押

劳

动
者

档
案
或

者
其
他

物

品

违
法

程
度
轻

微
，
收
取

5

名
以

下
劳
动

者
财
物
，
或

者
扣

押
5

名
以

下
劳
动

者
档

案
或
其

他
物
品
，
并

且
退

还
财
物
、
档

案
、
或

其
他

物
品
，
限

期
改
正
的

《
河

南
省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行
政

处
罚

裁
量

标
准
（
2
02

1
年

本
）
》
第

42
项

：

《
劳

动
合
同

法
》
第

84
条
第

2
款

、
第

3
款

：
用
人

单
位
以

担
保

或
者
其

他

名
义

向
劳
动

者
收
取

财
物

的
；
劳

动
者
依
法

解
除
或

者
终
止

劳
动
合

同
，
用

人
单

位
扣

押
劳
动

者
档
案

或
者

其
他
物

品
的
，
由

劳
动
行

政
部
门

责
令
限

期
退
还

劳
动

者
本

人
，
并

以
每
人

五
百

元
以
上

二
千
元
以

下
的
标

准
处
以

罚
款
。
违

法
程

度
轻

微
，

收
取

5
名

以
下

劳
动

者
财

物
的
，
或

者
扣

押
5

名
以

下
劳

动
者

档
案

或
其

他
物

品
的

，
以

每
人

50
0

元
以

上
10

00
元

以
下

的
标

准
处

以
罚

款
。

预
先

提
示
、

违
法
行

为
预
警
、

说
服

教
育
、
行

政
建
议
、
行
政

指
导

、
行
政

约
谈
、
行
政

回
访

等
柔

性
执
法

方
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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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处

罚
事

项
名

称
从

轻
处

罚
的

情
形

从
轻

处
罚

的
依

据
配

套
监

管
措

施

6

劳
务

派
遣
单

位
、
用

工

单
位

违
反
有

关
劳
务

派

遣
规

定
，
逾

期
不
改

正

的

违
法

程
度
轻

微
，
涉
及

人

数
10

人
以

下
的

《
河

南
省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行
政

处
罚

裁
量

标
准
（
2
02

1
年

本
）
》
第

43
项

：

《
劳

动
合
同

法
》
第

92
条

第
2
款

，
《
劳
务

派
遣
暂

行
规
定
》

（
人

社
部
令
第

22
号
）
第

24
条
：

劳
务

派
遣
单

位
、
用

工
单
位

违
反
有
关

劳
务
派

遣
规
定
，
逾

期
不

改
正
的

，
以
每

人
五

千
元
以

上
一
万
元

以
下
的

标
准
处

以
罚
款
，

对
劳

务
派

遣
单

位
，
吊
销

其
劳
务

派
遣

业
务
经

营
许
可
证
。
违

法
程

度
轻

微
，
涉

及
人

数
10

人
以

下
的

，
以

每
人

50
00

元
以

上
70

00
元

以
下

的
标

准
处

以
罚

款
，

吊
销

劳

务
派

遣
单

位
的

劳
务

派
遣

业
务

经
营

许
可

证
。

预
先

提
示
、

违
法
行

为
预
警
、

说
服

教
育
、
行

政
建
议
、
行
政

指
导

、
行
政

约
谈
、
行
政

回
访

等
柔

性
执
法

方
式
。

说
明
：
配
套

监
管
措
施
主
要
是
指
法
律
风
险
防
控
预
先
提
示
、
违
法
行
为
预
警
、
说
服
教
育
、
行
政
建
议
、
行
政
指
导
、
行
政
约
谈
、
行
政
回
访
等

柔
性
执
法
方

式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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